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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科药学专业（第二学位）人才培养方案 

一、专业简介 

药学专业始建于 2002 年，同年 9 月开始招收四年制本科生。本专业目前为国家级

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、山西省特色专业、山西省优势特色专业建设项目、药学硕士专业

学位授权点；药学学科为山西省重点扶持学科；药学综合实验室为山西省实验教学示范

中心；药理学教学团队为山西省优秀教学团队；药理学、基础化学、有机化学、氧化苦

参碱的提取、制剂、分析及药效虚拟仿真实验为山西省一流本科课程。药学专业共有专

任教师 59 人，行业兼职教师 12 人。专任教师中教授 6人（10.2%），副教授 26 人（44.1%）；

硕士学位以上教师 57 人（96.6%），博士学位教师 28 人（47.5%）。现有教学仪器设备

价值 1000 余万元，毕业实习单位（基地）30 余个。药学专业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中不断

创新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，为地方医药企事业单位输送了一批具有较强岗位胜任力的高

素质应用型药学人才。 

二、培养目标 

培养适应我国现代医药卫生事业发展要求，具有良好思想道德修养和职业素质，具

备药学学科基础知识、基本理论和基本技能，能够在药学领域从事药物分析、药物制剂

设计与制备、药品生产与质量控制、药品研发与流通、药学服务和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

工作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。 

三、培养要求 

坚持厚基础，宽口径，强实践的原则，采用课堂理论讲授、实验教学以及见习等多

种教学方式，使学生掌握药学各主要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、基本知识、基本技能，具备

一定的创新创业意识与能力。同时，充分利用我校的红色基因和革命老区丰富的爱国主

义教育资源，将我校三大精神——“太行精神”、“白求恩精神”、“何穆精神”潜移

默化地融入到教育教学全过程，实现全学程的思想政治教育，达到立德树人的教学效果，

使学生成长为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应用型药学人才。 

（一）思想道德与职业素质要求 

1．遵纪守法，树立科学的世界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；珍视生命，

愿为祖国的医药卫生事业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身。 

2．工作作风严谨，实事求是，具有创新、分析和批判精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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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团队合作精神。 

4．具有良好的交流沟通能力，能够建立和谐的药师与医师、药师与患者的关系。 

5. 强身健体，具有良好的心理和身体素质。 

6．树立持续自我完善，不断追求卓越的观念，培养终身学习和自主学习的能力。 

（二）基本知识要求 

1．掌握与药学相关的化学、生物学、医学等基础知识。 

2．掌握药剂学、药理学、药物化学和药物分析等专业核心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

理论。 

3．熟悉药事管理的法规、政策、药品鉴定与营销等基础知识，了解现代药学的发

展动态。 

（三）基本能力要求 

1．具备药物制剂处方的初步设计能力。 

2．具备选择药物分析方法的能力及药品检验的能力。 

3．具备参与新药临床前及临床试验、药物安全性评价的基本能力。 

4．具备开展审核处方（医嘱）、调配处方，进行用药指导、参与临床药学服务的

能力。 

5. 具备开展药品质量控制和管理、药品再评价的能力。 

6. 具备与患者及其家属、医务人员进行有效沟通交流的能力。 

7．具备营销药品的能力。 

四、学制与学位 

标准学制：2年 

授予学位：理学学士 

五、主要课程 

主干学科：化学类、生物学类、医学类。 

基础课程：无机化学、有机化学、分析化学、物理化学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、

人体解剖学、生理学、微生物学、医学免疫学。 

专业（核心）课程：药理学、药剂学、药物化学、药物分析、药事管理学、生药学、

天然药物化学、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、临床药理学、临床药物治疗学、临床医学概

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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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教学环节 

（一）学科基础教育课程：开设 13 门，包括无机化学、有机化学、物理化学、分

析化学、医用物理学、人体解剖学、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、医学免疫学、生理学、微

生物学、病理生理学、药用植物学、医药数理统计方法，共 728 学时，占总学时的 45.3%；

其中实验实践教学 292 学时，占学科基础教育课程学时 40.1%。通过学习学科基础课程，

使学生为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

（二）专业教育课程：开设 16 门，包括药学导论、药理学、药剂学、药物化学、

天然药物化学、药物分析、药事管理学、生药学、波谱分析、医药市场营销、临床药理

学、生物药剂学与药物动力学、药物毒理学、临床药物治疗学、临床医学概论、药学综

合实训，共 880 学时，占总学时的 54.7%；其中实验实践教学 400 学时，占专业教育课

程学时 45.5%。通过学习专业课程，使学生掌握药学专业的基本理论知识和基本技能，

具备在药物分析、药物制剂的设计与制备、药品生产与质量控制、药品研发与流通、药

学服务和药品监督管理等方面的专业能力。 

（三）选修课：开设 5 门，包括药学英语、药物合成反应、中药制剂分析、药用高

分子材料、药学新进展。以丰富专业知识的培养体系，促进学生对中药制剂分析、药物

合成反应、药用材料以及药学最新进展等知识的了解，使学生具有更宽的专业广度和更

深的专业知识厚度，能适应和满足我国现代化医药事业和大健康产业发展的需要。 

七、考核评定 

（一）成绩评定 

1.过程性评价：主要包括实验操作考核、平时测验、课堂提问（讨论）评分、PBL

表现评分、实验完成情况、课外作业、出勤率等。根据课堂纪律、学习态度、学习成绩、

学习表现等情况来综合评定学生，一般占总成绩的 30％～50％。 

2.终结性评价：考试与考查两种。凡教学计划规定开设的各门课程，均须进行考试

或考查，占总成绩的 50％～70％。考试课程成绩计算：采取百分制记分；考查课程按 5

级分制记成绩。 

（二）注重形成性评价：通过实验报告、PBL 评价、随堂考核、课后作业、网上自

测、见习考核等基本方法建立形成性评价体系，向学生反馈平时学习表现，促使学生在

学习过程中改进不足，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升。 

八、毕业合格标准与学位授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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达到学校对本科毕业生提出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面的要求，完成培养方案规

定的各教学环节的学习，最低修满 108 学分，方可准予毕业。 

学位授予：学生完成教学计划所规定的全部课程，修满规定学分。符合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学位条例》及《长治医学院学士学位评定工作实施细则》，可以向学校申请授予

理学学士学位。 

九、课程设置和指导性修读计划 

（一）指导性修读计划 

表 1 指导性修读计划 

课程

类别 
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

课程

性质 
学分 

学时

周数 

考核

方式 

学时分配 
开课 

学期 
备注 

理

论 

实

验 

讨

论 

见

习 

实

习 

课

外 
  

学科

基础

教育

课程 

070113X1 无机化学 必修 4 64 考试 38 26      1 线上线下 

120104X1 医用物理学 必修 2 32 考查 20 12      1  

121406X1 人体解剖学 必修 2.5 40 考试 20 20      1  

070114X2 物理化学 必修 5 80 考试 56 24      1  

070601X1 药用植物学 必修 3.5 56 考试 20 22 
  

 14 1 线上线下 

250115X1 
医药数理统计方

法 
必修 2 32 考试 16 16 

  
   1  

070110X2 有机化学 必修 7 112 考试 62 50      2  

120605X2 
生物化学与分子

生物学 
必修 4 64 考试 32 32      2  

121009X2 生理学 必修 3 48 考试 36 12      2  

070115X2 分析化学 必修 7.5 120 考试 72 48      2  

120302X3 医学免疫学 必修 1.5 24 考查 16 8      3  

120703X3 病理生理学 必修 2 32 考查 32       3  

120205X3 微生物学 必修 1.5 24 考查 16 8      3  

   45.5 728  436 278    14   

专业

教育

课程 

070401Z1 药学导论 必修 0.5 8 考查 8        1   

070603Z1 药事管理学 必修 2 32 考试 32        1  

070301Z2 天然药物化学 必修 6 96 考试 40 56      2   

070202Z3 药理学 必修 6 96 考试 48 48     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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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0302Z3 药物化学 必修 6.5 104 考试 52 52      3  

070602Z3 生药学 必修 5 80 考试 32 48 
  

   3  

070403Z3 药剂学（一） 必修 3.5 60 考查 30 30 
  

   3  

070403Z4 药剂学（二） 必修 4 60 考试 30 30      4   

070501Z4 药物分析 必修 5 80 考试 36 44      4   

070212Z4 
生物药剂学与药

物动力学 
必修 3.5 56 考试 34 22 

  
   4  

070209Z4 临床药理学 必修 2.5 40 考试 30 10      4   

070213Z4 临床药物治疗学 必修 2 32 考试 22    10   4  

011501Z4 临床医学概论 必修 3 48 考试 38    10   4  

070211Z4 药物毒理学 必修 1.5 24 考查 16 8      4  

070303Z4 波谱分析 必修 1 16 考查 16        4   

070502Z4 医药市场营销 必修 1 16 考查 16   
  

   4  

070504Z4 药学综合实训 必修 2 32 考试  32 
  

  4  

小计   55 880  480 380 
 

20     

实践教育环节 

医院药房见习 必修 2 3 周 考查    
  

  2  

实践基地见习 必修 2 3 周 考查    
  

  2  

公益劳动 必修 0.5 1 周    
  

    

合计  4.5 7 周    
  

    

 

（二）选修课程设置 

表 2 专业选修课程设置表 

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

学时

（周

数） 

考核

方式 

学时分配 
开课

学期 
备  注 理

论 

实

验 

讨

论 

见

习 

实

习 

课

外 

070402Z4 药学英语 2 32 考查 32           2   

070117Z5 药物合成反应 1 16 考查 16           3   

070604Z6 中药制剂分析 1 16 考查 16           4   

070404Z6 药用高分子材料 1.5 24 考查 24           4   

070503Z6 药学新进展 0.5 8 考查 8           4   

合计 6  96   96              

注：选修课最低修满 3学分 


